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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试用期“无限循环”？如此忽悠求职者太低级！

一、热点概述

一般来说，新人进入公司，都会有一段时间的适应期，有人称之为“见习期”，有人称之为“试用

期”。设立“试用期”本是用人单位和新人互相磨合的常规操作，可是在一些地方，“试用期”却成了

公司忽悠求职者的幌子。

据《工人日报》报道，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劳动争议案件中，有劳动者就遇到了

“试用期无限循环”的情况：陈先生在 2018 年 6 月 7 日入职北京一家工程公司，在此后两年多内，陈

先生与公司相继签订过 5 段“试用期”合同。但是，到了 2020 年底，公司却以陈先生不能胜任岗位为

由，向他发出了“试用期”辞退通知书。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按照劳动合同法等法律规定，员工的“试用期”长短受到劳动合同期限限制。一般来说，三年以上

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 6 个月。如果超过半年“试用期”，就有违反

规定之嫌。

《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规定：“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

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

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

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三个月的，不得约定试用期。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劳

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不成立，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

2.开头/结尾：

（1）“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不能说改就改别拿“试吃”当“霸王餐”……

（2）我们应该具备一定的“防忽悠”意识与手段主动了解与劳动者相关的基本法律知识敢于向侵

犯劳动权益的行为说“不”懂得积极维权才能让类似不法行为越来越少也绝不能将自己的合法权利“让

渡”出去……

（3）事实上，员工具备一定的“防忽悠”意识与手段，反而会让一些存在不当念头的公司管理者

有所收敛。越是忍气吞声，越有可能纵容一些公司欺负、欺骗劳动者。这一态度，不仅适用于与试用期

有关的话题上，在任何关于就业、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事情上，同样行得通……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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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工人日报》报道，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劳动争议案件中，有劳动者就

遇到了“试用期无限循环”的情况：陈先生在 2018 年 6 月 7 日入职北京一家工程公司，在此后两

年多内，陈先生与公司相继签订过 5段“试用期”合同。但是，到了 2020 年底，公司却以陈先生

不能胜任岗位为由，向他发出了“试用期”辞退通知书。对此，请你谈谈试用期无限循环的看法。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危害-原因分析-过渡-对策-

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在现实中，类似陈先生的遭遇，其实并不少见。很多年轻的求职者明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却

敢怒不敢言，更不会起诉公司……

第二步——危害：

其一，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其二，长远来看，损失了企业的声誉，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其三，破坏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第三步——原因分析：

首先，在就业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一些公司给员工开出的“试用期”待遇，能暂时解决求职者的生

存问题……

其次，求职者维权意识薄弱……

再次，部分企业管理者错误的用人观念……

第四步——过渡：

保护劳动者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所以在将来我们更应该：

第五步——对策：

第一，充分发挥媒体传播者的宣传引导作用，提高劳动者维权意识……

第二，企业自身要规范用人行为，为长远发展考虑……

第三，完善监督体系，畅通举报通道……

第六步——总结结尾：

当越来越多劳动者敢于向侵犯劳动权益的行为说“不”，懂得积极维权，才能让类似不法行为越来

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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